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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附註 (a)）

贊成 反對

6. 重選根據本公司章程第89條退任的董事李紅星
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733,341,372
(99.35%)

4,790,398
(0.65%)

7.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

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之薪酬。

737,354,770
(99.89%)

777,000
(0.11%)

8. 根據新加坡法例第50章公司法（「公司法」）第
76E條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香港上市規則」）授予本公司董事購回本公

司股份的一般及無條件授權，其條款載於召開

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內第8項普通決議案（「購
回授權」）。

47,738,771
(100.00%)

0
(0.00%)

9. 根據公司法第161條及香港上市規則授予本公
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的一般授

權，其股份總數及條款載於召開股東週年大會

的通告內第9項普通決議案（「發行授權」）。

716,148,372
(97.02%)

21,983,398
(2.98%)

10. 待第8及第9項普通決議案獲通過後，透過增
加本公司根據購回授權購回的股份數目擴大授

予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的

發行授權。

716,148,372
(97.02%)

21,983,398
(2.98%)

由於超過50％票數投票贊成第1至第10項各項決議案，因此所有該等決議案已獲正
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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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投票票數及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股東親自或透過受委代表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之
本公司股份總數計算。

(b)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171,621,000股股份。

(c)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就第1至7項、第9項及第10項決議案投
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1,171,621,000股股份。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就第8項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
758,013,001股股份。

(d)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對決議
案投贊成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零。

(e)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零。

(f) 如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24日之通函（「通函」）內所載列，劉興旭先生（本公司執
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及Pioneer Top Holdings Limited（劉興旭先生之受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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